
邢台市城乡规划局任县分局行政权力清单 
办理时限 行政

权力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依据和

标准 

部门清理

意见 
备注 

13001 

建设项目选

址意见书核

发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用地

股、审

批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36 条：“按照国

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

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

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

址意见书。” 

其他机

关、事

业单

位、企

业、社

会组织

及自然

人 

20 日 3 日 否 保留   
行政

许可 

13002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用地

股、审

批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37 条：“在城市、

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

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

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

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 38 条：“以出

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

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其他机

关、事

业单

位、企

业、社

会组织

及自然

人 

20 日 2 日 否 保留   



13003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含

临时）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规划

股、审

批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40 条：“在城市、

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

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 44 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 58 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建设

单位应当向城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

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其他机

关、事

业 单

位、企

业、社

会组织

及自然

人 

20 日 1 日 

 

收费依据： 

冀价经费字

[2008]2 号、 

邢价经费字

[2006]23 号 

 

收费标准： 

1、住宅 5 元

/；m2 

2、商业及公

建：10 元/ 

m2；   

保留   

13004 

镇总规、乡

规划、村庄

规划的审批 

任县人

民政府 

邢台

市城

乡规

划局

任县

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五条“其他镇

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审批。”和《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三条：“其他

镇的总体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由镇、乡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报城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审批”。 

乡、镇、

村庄  
  否   

此项审批

权限在县

政府 

  



131001 

对超越资质

等级许可范

围承揽城乡

规划编制、

对违反国家

有关标准编

制城乡规划

工作、对未

依法取得资

质证书承揽

城乡规划编

制工作、对

以欺骗手段

资质证书承

揽城乡规划

编制的处罚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规划

股、监

察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二条，城乡

规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

确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造成损失的，贪污承担赔偿责任。 

城乡规

划编制

单位 

  

  

      

行政

处罚 

131002 

对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

定进行建设

的处罚（管

辖范围内）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监察

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

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证的规定进行

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的，限期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

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其他机

关、事

业单

位、企

业、社

会组织

及自然

人 

  

  

      



行政

确认 
136001 

对建设项目

进行规划条

件核实并出

具证明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监察

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45 条：“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

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

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河北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55 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建

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向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颁发机

关申请规划条件核实。经核实，符合建设工程规划条件

要求的，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颁发机关应当具出规划

条件核实证明”。 

其他机

关、事

业单

位、企

业、社

会组织

及自然

人 

20 日 否       

行政

监督 
138001 

建设工程批

后监管（管

辖范围内） 

邢台市

城乡规

划局任

县分局 

监察

大队 

《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九条 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省人民政府授权的镇人民政府

应当对批准后的建设工程的基槽开挖、基础施工、地面

首层和顶层封顶、建设工程外装修、室外工程和景观环

境设施等建设过程进行监管。经检查不合格的，责令改

正；改正后符合要求的，方可进行下一阶段施工。《河

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九条要求规划许可公示的内

容。《邢台市城乡规划管理办法》第 50 条：“城市、县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省政府授权的镇政府应对批准后的

放线情况、正负零位置、首层和顶层封顶、建设工程外

装饰材质、颜色和配套设施等建设工程进行监管”。 

其他机

关、事

业 单

位、企

业、社

会组织

及自然

人 

  否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流程图 
(3 个工作日) 

（审批科承办） 

 

 

 

 

 

 

 

 

  

 

 

 

 

 

 

 

 

 

 

申报单位 

申报 

监督部门 

（局办公室） 
0319-7516972 

承办科室 

办理 

△通知补正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 

△制证并通知申请人 

△要件初审合格，出具受理通知书 

△缺少要件或要件不规范，及时补

报或现场修正 

投诉、举报 

落实、反馈 

行政许可服

务科收件 

承办科室主

管局长审核 

批后公示 

承办科室 

受理判断 



 

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办理流程图 
(2 个工作日) 

（用地科承办） 

 

 

 

 

 

 

 

 

  

 

 

 

 

 

 

 

 

 

 

 

 

申报单位 

申报 

监督部门 

（局办公室） 
0319-7516972 

承办科室 

办理 

△通知补正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 

△制证并通知申请人 

△要件初审合格，出具受理通知书 

△缺少要件或要件不规范，及时补

报或现场修正 

投诉、举报 

落实、反馈 

行政许可服

务科收发件 

承办科室主

管局长审核 

批后公示 

承办科室 

受理判断 



 

 

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办理流程图 
(1 个工作日) 

（规划科承办） 

 

 

 

 

 

 

 

 

  

 

 

 

 

 

 

 

 

 

 

 

 

申报单位 

申报 

监督部门 

（局办公室） 
0319-7516972 

承办科室 

办理 

△通知补正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 

△制证并通知申请人 

△要件初审合格，出具受理通知书 

△缺少要件或要件不规范，及时补

报或现场修正 

投诉、举报 

落实、反馈 

行政许可服

务科收件 

承办科室主

管局长审核 

批后公示 

承办科室 

受理判断 



 

建设设计方案审查办理流程图 
(7 个工作日) 

（规划科承办） 

 

 

 

 

 

 

 

 

  

 

 

 

 

 

 

 

 

 

 

 

 

申报单位 

申报 

监督部门 

（局办公室） 
0319-7516972 

承办科室 

办理 

△通知补正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 

△制证并通知申请人 

△要件初审合格，出具受理通知书 

△缺少要件或要件不规范，及时补

报或现场修正 

投诉、举报 

落实、反馈 

行政许可服

务科收发件 

承办科室主

管局长审核 

批后公示 

承办科室 

受理判断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核实办理流程图 
(5 个工作日) 

（监察大队科承办） 

 

 

 

 

 

 

 

 

  

 

 

 

 

 

 

 

 

 

 

 

申报单位 

申报 

监督部门 

（局办公室） 
0319-7516972 

承办科室 

办理 

△通知补正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 

△制证并通知申请人 

△要件初审合格，出具受理通知书 

△缺少要件或要件不规范，及时补

报或现场修正 

投诉、举报 

落实、反馈 

行政许可服

务科收件 

承办科室主

管局长审核 

批后公示 

承办科室 

受理判断 



 

 

 


